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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22 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和相关论述及重要会议精神，进一步提升我校思想政治工作

研究的整体水平，以高质量的研究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

量体系化发展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决定开展 2022 年度

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时间
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员和热心于思想政治工作研

究的教职工。

三、选题说明

1.课题申报按《扬州市职业大学 2022 年思想政治工作研

究课题指南》（附件 1）参考选题申报，也可根据学校思想政

治工作面临的现实和发展问题自行确定选题。

2.所申报课题应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具备主要研究条

件。课题应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及实用性，符合学校自身发展



的需要。思想新颖，目标明确，论证充分。

四、课题管理

1.每位申请者只能申报一个课题，课题可单独申报，也可

由 1 名申报者牵头，组建跨学科、跨学院的研究团队共同申报，

非项目负责人可同时参加两个课题的研究工作。上一年度立项

未结题的不得参加本年度课题申报。

2.申报人填写《扬州市职业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立

项申请书》（附件 2），以学院、部门为单位填写《2022 年扬州

市职业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申请立项汇总表》（附件

3），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前由学院、部门统一将申报材料电子

稿发至邮箱：359579204@qq.com（请注明思政研究会课题）。

联系人：崔金辉。联系电话：19816008896。

3.研究会秘书处组织有关专家根据申报项目的应用价值、

学术价值及创新情况等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、立项，给予重点

课题 2000 元，一般课题 1000 元的经费资助。研究期限为一年，

2023 年 5 月 30 日以前结题。课题立项按学校科研成果管理制

度进行管理。

五、成果要求

课题研究成果应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，成果形

式须是公开发表论文，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或研究成果被相关

部门部分或全部采纳。



附件：

1.《扬州市职业大学 2022 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指南》

2.《扬州市职业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》

3.《2022 年扬州市职业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申请

立项汇总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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